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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564       股票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2014-051 

债券代码：112158       债券简称：12民生债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西安民生”）根据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

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和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的要求，积极与控股股东海航商业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商业”）和海航商业的母公司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航集团”）沟通，对之前承诺进行了梳理完善。西安民生第八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及变更解决同业竞

争问题承诺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4 年 6 月 6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豁免及变更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承诺的公告和 2014 年 6 月 24 日 2014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及相关主体不存在不规范或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公司股东及相关主体未履行完毕承诺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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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公司股东及相关主体未履行完毕承诺情况 

承诺

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

重组

时所

作承

诺 

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 
承诺本次认购的西安民生 33,964,762 股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减持。 

2008 年 12

月 30 日 

2013 年 1 月

25 日 

股份限售承诺已于 2013 年 1 月 25

日到期，因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做出

的承诺未履行完毕，仍为限售股份。 

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 

关于中山路物业权属瑕疵、宝鸡商业成立时的债权债务转移、宝鸡商业租赁土地房屋缺乏

权证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若由于海航商业或其关联方的原因造成宝鸡商业和西安民生承

担的义务或责任超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规定的内容的情况，则损失由海航商业补

偿。对"中山路物业权属瑕疵、宝鸡商业成立时的债权债务转移、宝鸡商业租赁土地/房屋

缺乏权证等可能给宝鸡商业和西安民生带来损失"的事项再次做出补偿承诺。 

2008 年 12

月 30 日

2009 年 04

月 22 日 

长期 
尚未发生需要海航商业补偿的情

况。 

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 

保证从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机构独立、业务独立和财务独立五个方面保持西安民生

的独立性。 

2008 年 12

月 30 日 
长期 依承诺履行。 

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 
对减少和规范与西安民生之间的关联交易做出了承诺。 

2008 年 12

月 30 日 
长期 依承诺履行。 

海航集团有

限公司 

保证从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机构独立、业务独立和财务独立五个方面保持西安民生

的独立性。 

2008 年 12

月 30 日 
长期 依承诺履行。 

海航集团有

限公司 
对减少和规范与西安民生之间的关联交易做出了承诺。 

2008 年 12

月 30 日 
长期 依承诺履行。 

海航集团有

限公司 

如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因履行本次重组相关的任何承诺，而需向西安民生承担任何支

付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金、补偿金等，由本公司向西安民生承担连带责任。 

2009 年 09

月 14 日 
长期 

尚未发生需要海航集团承担连带责

任的事项。 

再融

资时

所作

承诺 

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共计获配 10,020 万股，自本次非公开

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予转让此次获配公司股票。 

2012 年 09

月 12 日 

2015 年 9 月

21 日 
依承诺履行。 

海航集团有

限公司 
对于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作出的承诺。 

2011 年 07

月 11 日 
长期 依承诺履行。 

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 

海航商业未来商业百货和超市业务的发展以西安民生为主，并将西安民生作为整合海航商

业下属商业百货和超市业务资源的唯一主体。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海航商业将启动满

足注入条件的商业资产（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天津国际商场有限公司、陕西民

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陕西民生家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生家乐超市控股有限

公司、上海海航家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南海航投资有限公司、广东海航乐万家连锁超

2014 年 6 月

5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       

尚未到承诺履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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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限公司）注入西安民生的工作。满足下述条件之一的，三个月内启动将上述公司或其

下属零售业务注入西安民生的工作。⑴上述公司或其零售业务最近两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以下简称“扣非”）之后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到西安民生最近三年扣非后的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水平；⑵上述公司或其零售业务最近两年扣非之后的平均销售净利润率达到西安

民生相同业务最近三年扣非后的平均销售净利润率水平。对于未满足条件但西安民生提出

收购意向的商业资产，海航商业将在西安民生提出收购意向后的三个月内启动将其注入西

安民生的工作。海航商业给予西安民生对开发、收购、投资百货业务或超市业务项目的优

先选择权；如西安民生放弃行使优先选择权，海航商业将在新增该等百货业务或超市业务

后三个完整年度内，新增业务达到上述条件后，三个月内启动注入西安民生的工作。 

海航集团有

限公司 

海航集团未来商业百货和超市业务的发展规划将以西安民生为主，并将其作为整合海航集

团及其控制的公司商业百货和超市业务资源的唯一主体。督促海航商业将其下属商业资产

注入西安民生。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将督促启动长春美丽方注入西安民生的工作。给

予西安民生对开发、收购、投资百货业务或超市业务项目的优先选择权；如西安民生放弃

行使优先选择权，海航集团将在新增该等百货业务或超市业务后三个完整年度内，在新增

业务最近两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净利润率达到或

超过西安民生相同业务的相应指标后，三个月内启动将该等新增业务注入西安民生的工

作。 

2014 年 6 月

5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 

尚未到承诺履行期限。 

其他

对公

司中

小股

东所

作承

诺 

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海航商业就其将所持世纪阳光 44％的股权转让给西安民生的交易作出以下

承诺：就世纪阳光 2013-2015 年度的业绩作出承诺，若世纪阳光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未能达到以下数额：2013 年度 458.39 万元、

2014 年度 819.62 万元、2015 年度 1,558.78 万元，则其差额部分的 60.31％由海航商业于

世纪阳光以上各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向公司补足。 

2013 年 01

月 17 日 

2013 年至

2015 年 

经审计，世纪阳光 2013 年度世纪阳

光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355，27

万元，未达到业绩承诺，主要因为

世纪阳光 2013 年 7 月至 11 月停业

装修所致。海航商业按照承诺已向

西安民生补偿 490.72 万元。 

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海航商业就其将所持世纪阳光 44％的股权转让给西安民生的交易作出以下

承诺：世纪阳光商城未取得营业用房的相关权属证明文件，为此海航商业承诺，承担办理

权属证明文件的相关费用，如因此权属证明文件无法取得给汉中世纪阳光造成损失，海航

商业将在接到西安民生或世纪阳光通知后 15 日内无条件全额补偿损失款项。 

2013 年 01

月 17 日 
长期 

尚未发生需要海航商业承担费用和

补偿损失的情况。 

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海航商业就其将所持世纪阳光 44％的股权转让给西安民生的交易作出以下

承诺：世纪阳光与陕西民生家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海德城物业租赁协议，海航商业

承诺，尽快协调世纪阳光与陕西民生家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续租协议，若其租赁期内

租金水平低于本次评估租金水平，其差额由海航商业按月补足。 

2013 年 01

月 17 日 
长期 

已协调民生家乐与世纪阳光按照评

估租金水平签订了租赁协议。 

海航商业控 2013 年 10 月，海航商业就西安民生购买兴正元购物中心 32.41％股权涉及的房产抵押承 2013 年 10 长期 尚未发生需要海航商业补偿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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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有限公司 诺如下：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导致兴正元购物中心名下的房产、土地将要被查封前，海

航商业将以提前垫款等方式协助兴正元购物中心履行相关合同；若兴正元购物中心出现房

产、土地被查封、折价、拍卖等情形，海航商业将赔偿西安民生所承担的损失。 

月 10 日 况。 

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 

2013 年 10 月，海航商业就西安民生购买兴正元购物中心 32.41％股权涉及的资金占用承

诺如下：本次交易完成后，海航商业及其控股的企业与兴正元购物中心将按照公平、公正

的原则进行交易，不得损害兴正元购物中心及其股东的利益，如有损害事项发生，所造成

的损失由海航商业承担赔偿责任或连带赔偿责任。 

2013 年 10

月 10 日 
长期 

尚未发生需要海航商业补偿的情

况。 

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 

2013 年 10 月，海航商业就西安民生购买兴正元购物中心 32.41％股权涉及的土地使用权

瑕疵承诺如下：就兴正元购物中心自有房产尚未办理相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若该

等土地未来出现权属纠纷，海航商业将承担兴正元购物中心仲裁、诉讼等造成的一切费用

及相应损失；若该等土地未来因权属瑕疵造成地上房产的损失，海航商业将按照西安民生

的请求，向兴正元购物中心进行补偿。 

2013 年 10

月 10 日 
长期 

尚未发生需要海航商业补偿的情

况。 

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 

2013 年 10 月，海航商业就西安民生购买兴正元购物中心 32.41％股权涉及的盈利承诺如

下：针对评估公司按照收益法评估时预测数，若未来实际盈利低于 2013 年 5-12 月、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各期预测数，则在各期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3 个月内，海航商业须向

兴正元购物中心以现金方式补充利润，以达到盈利预测数。2013 年 5-12 月净利润预测数

为 1538.05 万元、2014 年净利润预测数为 3404.51 万元、2015 年净利润预测数为 4364.86

万元、2016 年净利润预测数为 5796.46 万元。 

2013 年 10

月 10 日 

2013 年 5 月

至 2016 年 

经审计，兴正元购物中心 2013 年度

净利润为 2,689.48 万元，已达到海

航商业业绩承诺。 

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 

2013 年 10 月，海航商业就西安民生购买兴正元购物中心 32.41％股权涉及的资金占用承

诺如下：本次交易完成后，若海航商业或海航商业控制的关联方发生对兴正元购物中心的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则由资金占用方向兴正元购物中心支付资金占用费。若因海航商

业或海航商业控制的关联方对兴正元购物中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而导致兴正元购物中心

产生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海航商业将承担赔偿责任或连带赔偿责任。 

2013 年 10

月 12 日 
长期 

本报告期，资金占用方依照承诺向

兴正元购物中心支付资金占用费，

尚未发生需要海航商业补偿的情

况。 

注：“海航集团”指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海航商业”指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宝商集团”指宝鸡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易食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宝鸡商业”指宝商集团宝鸡商业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现已更名为宝鸡商场有限公司；“世纪阳光”指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兴

正元购物中心”指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